
�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铁龙物流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２５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畅晓东 邵佐龙

电话

０４１１－８２８１０８８１ ０４１１－８２８１０８８１

传真

０４１１－８２８１６６３９ ０４１１－８２８１６６３９

电子信箱

ｃ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ｃｒｔ．ｃｏｍ ｓｈａｏｚｕｏｌ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ｃｒｔ．ｃｏｍ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

）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

５

，

３９２

，

５３３

，

９８０．１３ ４

，

７５３

，

５４８

，

４０２．８５ １３．４４ ４

，

１１３

，

１６５

，

８３３．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４

，

３４３

，

５００

，

５８０．２２ ４

，

０７１

，

４７４

，

４９８．７５ ６．６８ ３

，

６８６

，

９４４

，

７３５．６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８

，

１９１

，

４７２．０４ ３３４

，

８５５

，

６０６．７０ －６７．６９ ４６４

，

３２４

，

４１１．３６

营业收入

４

，

２８０

，

５９９

，

７３０．８７ ４

，

１１４

，

００５

，

３９７．５７ ４．０５ ２

，

９０６

，

６９８

，

３７２．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２１

，

４２９

，

１１２．６１ ４６２

，

０８９

，

７００．５４ －８．８０ ５０３

，

６５１

，

３２４．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４０７

，

６７９

，

８３１．１０ ４３０

，

８８７

，

９７５．８０ －５．３９ ４９１

，

００９

，

０２４．３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０１０ １１．９１２

减少

１．９０２

个百分点

１４．６４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２３ ０．３５４ －８．７６ ０．３８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不适用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９７

，

４９８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

末股东总数

９７

，

４０２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报告期

内增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５．９０ ２０７

，

５５４

，

７００

无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４．１１ １８４

，

１９３

，

１０４

无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

体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沪

其他

３．８４ ５０

，

０９８

，

９５６

无

中国工商银行

－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８９ １１

，

５６０

，

１９４

无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其他

０．６７ ８

，

７０４

，

５９６

无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６１ ８

，

０２０

，

０００

无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险分红

其他

０．５４ ６

，

９９９

，

９８８

无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

东莞信托·景信理

财

１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０．４５ ５

，

８９０

，

６３８

无

高盛国际资产管理公司

－

高盛国际中

国基金

其他

０．４５ ５

，

８７９

，

３５３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其他

０．３７ ４

，

８６３

，

２２５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均为铁路系统国

有股东。

２．３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实行铁路政企分开。 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原中华人

民共和国铁道部变更为中国铁路总公司。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面对报告期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市场需求下降的不利局面，公司充分挖掘资产潜能，优化资源配置。 通

过业务链条有效延长，经营模式科学转变，博弈市场，寻求突破，在极其困难的形势下，有效控制了经营风

险，保持了公司经营稳定。 全年完成收入

４２．８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４．０５％

；实现净利润

４．２１

亿元，同比减少

８．８０％

。

３．１．１

主营业务分析

３．１．１．１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营业收入

４

，

２８０

，

５９９

，

７３０．８７ ４

，

１１４

，

００５

，

３９７．５７ ４．０５

营业成本

３

，

６１３

，

７２０

，

１６６．４１ ３

，

４２５

，

５１５

，

４９７．７９ ５．４９

销售费用

２４

，

５４３

，

２２１．３７ ２３

，

８２１

，

２２９．６７ ３．０３

管理费用

７２

，

６６０

，

７２２．８７ ６８

，

９６９

，

３８２．４３ ５．３５

财务费用

６

，

３２４

，

９０９．０３ －５

，

３９９

，

３８５．８３ ２１７．１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８

，

１９１

，

４７２．０４ ３３４

，

８５５

，

６０６．７０ －６７．６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７７

，

９１０

，

０７７．１６ －４６８

，

８１３

，

６５１．３０ １．９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６３

，

９４０

，

２９８．４９ －８１

，

１８１

，

３１１．５５ －４２５．１２

研发支出

４

，

０２２

，

５８６．６１ ４

，

１９０

，

７２８．０４ －４．０１

３．１．１．２

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公司按照董事会确定的发展思路，把握宏观经济走势，关注市场变化，不断在产品研发方面增加

投入，

２０１３

年推出了大容积罐箱、粮食箱等新箱型，

２０１４

年即将上线危险品罐箱、卷钢箱等箱型。同时，公司

在改变物流模式、延伸物流服务上继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改变经营方式，新开发了如山东———新疆氧化

铝、铝锭三角运输等全程物流项目，不断提升特种箱业务利润水平。

做为公司战略的重要支撑，物流基地建设也已经起步。

２０１３

年，公司经充分研究论证，选择在各方面条

件比较成熟的大连地区建设冷链物流基地，一方面服务于既有特种箱物流业务，一方面为进一步向全国拓

展培养人员和积累经验。

３．１．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

）

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

９７

，

２４８．０２ ７７

，

７９１．１０ ２０．０１ －１．１１ －５．９２

增加

４．０９

个百分点

铁路货运及临港物流业务

３０３

，

１４０．９２ ２６６

，

２０５．１６ １２．１８ ９．１０ １２．０１

减少

２．２９

个百分点

铁路客运业务

７

，

５７１．６３ ２

，

７６２．９６ ６３．５１ －１８．８１ １．３０

减少

７．２４

个百分点

房地产业务

１５

，

４５４．２６ １０

，

７１５．２８ ３０．６６ －１０．１２ －１１．１４

增加

０．８０

个百分点

其它

４

，

６４５．１４ ３

，

８９７．５１ １６．０９ －４６．５０ －４７．４６

增加

１．５４

个百分点

合计

４２８

，

０５９．９７ ３６１

，

３７２．０１ １５．５８ ４．０５ ５．４９

减少

１．１６

个百分点

（

１

）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

报告期公司继续加快推进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的发展，积极应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是稳步推进盈利

模式转型，全力做好已经开发的全程物流业务，积极开发新线路，报告期内干散货箱班列运输、循环运输获

得良好收益。二是加快已经研发成功的新箱型的市场推广业务，报告期成功开通了冷藏箱运输班列，不锈钢

罐箱全程物流快速增长。 三是继续加大、加快新箱投入，报告期内有

４

千多只各型新箱陆续投入运营，大大

缩短了建造和上线周期，为经营提供了保障。尽管报告期内木材箱、水泥罐箱受宏观经济影响发送量减少使

得特箱全年发送总量

５６．５３

万

ＴＥＵ

较上年

５８．０２

万

ＴＥＵ

减少

２．５７％

，但不锈钢罐箱、干散货箱、冷藏箱等重

点箱型发送量均有增长， 特别是不锈钢罐箱的发送量增长近一倍， 带动特种箱业务的毛利同比增长

２４．２９％

，毛利率也增加了

４．０９

个百分点。

（

２

）铁路货运及临港物流业务

报告期公司铁路货运及临港物流业务继续受到煤炭等大宗物流需求下降影响，到发量出现下滑，为应

对不利经营局面，公司积极开展货源营销，争揽货源，大力发展贸易代理，提高综合创效能力，减少不利因素

的影响。 全年完成货物到发量

４９５５．６６

万吨，较上年减少了

５７９．５４

万吨，同比下降

１０．４７％

，收入同比增长

９．１０％

。

（

３

）铁路客运业务

报告期公司铁路客运业务受部分客车车辆到期陆续下线因素影响，实现营业收入

０．７６

亿元，同比降低

１８．８１％

。

（

４

）房地产业务

报告期公司本着审慎原则，稳步推进“连海金源”销售和山西开城项目的建设，加强在售楼盘营销，房地

产业务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１．５５

亿元，同比降低

１０．１２％

。

（

５

）其他业务

公司其它业务主要包括商品混凝土生产销售、酒店业、出租车等，报告期公司加强此类业务风险管理，

控制相关业务的规模，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０．４６

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４６．５０％

。

３．１．３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

）

本期期末金额较

上期期末变动比

例（

％

）

货币资金

４２４

，

０８０

，

７３４．０４ ７．８６ ５３２

，

５２０

，

５５３．３７ １１．２０ －２０．３６

应收票据

９５

，

０９３

，

６１４．５０ １．７６ ２９

，

７６６

，

０２８．４０ ０．６３ ２１９．４７

应收账款

１５７

，

４０４

，

１４２．９８ ２．９２ ４４

，

６４０

，

３４１．７５ ０．９４ ２５２．６１

预付款项

５３４

，

５５８

，

４２２．８０ ９．９１ ５７３

，

８７１

，

４４３．４８ １２．０７ －６．８５

其他应收款

１０

，

７１１

，

２７２．９１ ０．２０ ２５

，

６７８

，

７４６．９３ ０．５４ －５８．２９

存货

１

，

９００

，

０６５

，

７０４．３６ ３５．２４ １

，

７１３

，

８２４

，

５６０．１４ ３６．０５ １０．８７

其他流动资产

７５

，

３７６

，

７４３．０３ １．４０ ２８

，

５２１

，

６４８．５９ ０．６０ １６４．２８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８

，

４５２

，

５００．００ ０．３９ －１００．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７０

，

８２７

，

７４９．５８ １．３１ ６８

，

９９０

，

２７８．１６ １．４５ ２．６６

固定资产

１

，

９８３

，

７４７

，

０９３．５３ ３６．７９ １

，

４６８

，

７３９

，

２４２．６３ ３０．９０ ３５．０６

在建工程

５３

，

９５０

，

９９８．７５ １．００ １７０

，

９２４

，

２５２．３６ ３．６０ －６８．４４

无形资产

５２

，

８２３

，

５４６．０４ ０．９８ ４７

，

９７２

，

９５４．６９ １．０１ １０．１１

短期借款

３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５

应付票据

２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６ ２７２

，

５６１

，

５１２．７０ ５．７３ －９．７５

应付账款

８１

，

３２８

，

５９１．０２ １．５１ ７９

，

７１９

，

０７５．４９ １．６８ ２．０２

预收款项

１０２

，

０１７

，

２９４．７７ １．８９ １１８

，

９４８

，

８３２．７９ ２．５０ －１４．２３

应付股利

４３

，

４２７

，

８６８．４４ ０．８１ １８５

，

６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３

，

２９７．３８

其他应付款

７６

，

２２４

，

０２４．６５ １．４１ ７３

，

３３３

，

４７２．６６ １．５４ ３．９４

应收票据：本报告期贸易业务银行承兑汇票结算量增加。

应收账款：本报告期贸易业务应收款增加。

预付款项：预付货款、预付混凝土基地项目款、预付运杂费等。

其他应收款：本报告期应收客户的代垫款减少。

存货：本报告期房地产行业开发成本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本报告期待抵扣的增值税款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报告期处置了全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固定资产：本报告期购造特种箱、沙鲅二期、员工宿舍等资产入固。

在建工程：本报告期已完工程入固，在建工程减少。

短期借款：本报告期借款期间在

１

年以内的银行借款增加。

应付股利：主要是应付大股东股利。

３．２

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３．２．１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收购铁路特种箱业务以来，公司通过多项经营举措实现“保增长、求创新、促发展”，特种箱保有量持续

增长，发送量大幅提升，同时产品结构也得到不断改善。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特种箱共有六大类十一种箱型、保

有量

３

万余只，约占铁路集装箱保有量的

２５％

。

公司收购铁路特种箱业务之后不断在产品研发方面增加投入，近年推出了不锈钢框架罐箱、冷藏箱、沥

青箱、大容积罐箱、粮食箱等新箱型，

２０１４

年即将上线危险品罐箱、卷钢箱等箱型。 同时，公司在改变物流模

式、延伸物流服务上继续投入人力物力以改变经营方式，新开发了如山东—新疆氧化铝、铝锭三角运输等全

程物流项目，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特箱利润水平。

目前铁路特种箱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汽车运输，特别是

５００－１０００

公里短途汽车运输方式。 近年来，汽运

市场利润不断被人力成本上升和规范化市场下高涨的违规费用挤压，而铁路运力随着高铁陆续开通不断释

放，运输效率不断提升，特别是国家对环保措施的实施力度不断加大，将有效促进铁路特种箱业务在今后几

年的迅速发展。

外部环境方面，宏观经济形势及行业政策给公司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一是终端市场需求不旺盛，

导致部分化工厂新建项目延后，物流需求增速放缓，制约特种箱规模的快速扩张；二是物流行业营改增全面

实施，虽然长期来看利于公司发展，但短期内对经营业绩产生不确定影响。 而

２０１３

年实施的铁路货运组织

改革，虽然铁路集装箱承运主体发生改变，但公司特种箱经营模式依然保持不变，业务经营保持稳定。

从目前集装箱运输行业整体来看，铁路集装箱体量较小，尚不具备很大的行业影响力，但就铁路集装箱

运输行业而言，公司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近年来在部分西部区域的发展尤为明显，且将成为铁路

特种箱业务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３．２．２

可能面对的风险

２０１４

年宏观经济的走势依然具有不确定性，特别是铁路行业改革不断深入，相关的政策变化较大，不

确定因素较多，进而导致经营环境复杂多变。公司需要持续跟踪宏观经济及行业改革动向，努力降低不利因

素影响，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实现公司在复杂外部环境下的稳健发展。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期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本期将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中铁铁龙（大连）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４．２

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发生变更：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对母、子公司的上下级往来不再计提坏账准备。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影响母公司

２０１３

年会

计报表，以后将回归正常水平。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会影响本期及以后各期合并报表的利润。

具体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如下表：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母子公司上下级往来不再计提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

８

，

３０４

万元

资产减值损失

－８

，

３０４

万元

董事长:�朱友文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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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在大连日月潭大酒店

６

楼中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的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实有

９

名董事行使了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朱友文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５

、

２０１３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内容详见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６

、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内容详见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

２０１３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内容详见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４９２

，

３８９

，

５１２．６４

元，加期初未分配利润

（母公司数）

１

，

９７７

，

４８０

，

２３０．３４

元， 减去按照母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４９

，

２３８

，

９５１．２６

元和报告期分配的

２０１３

年度现金红利

１４３

，

６０７

，

４０６．１４

元，

２０１３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２

，

２７７

，

０２３

，

３８５．５８

元。

为了给股东创造更大价值，加快实施公司战略，

２０１４

年公司将加大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投资，因此公

司拟定

２０１３

年度不分配现金红利，也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９

、 关于支付审计机构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依据目前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一般标准，并结合公司历年向审计机构支付的费用、公司资

产、 业务发展状况以及本年度审计内容的变化， 支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３

年度财报审计费用

８８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内控审计费用

３０

万元。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１０

、关于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报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１１

、关于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１２

、审计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度履职报告

内容详见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３

、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制度》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４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铁龙物流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１５

、关于补充确认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铁龙物流关于补充确认

２０１３

年度及预计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朱友文董事长、吴永奇董事和田孝斌董事进行了回避。本议案以

６

票同意获得

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６

、关于对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铁龙物流关于补充确认

２０１３

年度及预计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朱友文董事长、吴永奇董事和田孝斌董事进行了回避。本议案以

６

票同意获得

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７

、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等几家银行申请总额为

１５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及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继续向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分行

等几家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 并授权公司总经理为有关合同等法律文件的有权

签字人。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８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增加公司收益，公司拟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投资的情况

下，使用总额度不超过

５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在上述额

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本议案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９

、关于购置部分箱型铁路特种集装箱的议案

为加快公司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的发展，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董事会批准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４．３１

亿

元购置罐式集装箱

３０００

只（其中不锈钢框架罐箱

１７００

只，碳钢框架罐箱

１３００

只）、干散货箱

２５００

只。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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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１７

：

００～１７

：

３０

在大连日月潭大酒店

６

楼中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

６

人，亲自出席的监事

６

人，本次会议实有

６

名监事行使了表决权。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贤富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项议案以

６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

６８

条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

＜

年

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

》的相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严格的审核，提出以下书

面审核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该报告真实地反映

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本项议案以

６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暨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的通知》的相关要求，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审核，提出以下书面

审核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要求。

２

、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

本项议案以

６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相关规则的要求，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审核，提出以下书面审

核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则的要求。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

本项议案以

６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关于对公司董事会补充确认

２０１３

年度及预计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相关议案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相关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要求，对董事会补充确认

２０１３

年度及预测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审核，提出以下书面审核意见：

１

、公司董事会补充确认的

２０１３

年度关联交易是由于国家行业改革造成的，公司无法提前预测并履行

审议及披露义务，公司董事会采取补充确认的方式是合理的。

２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铁道部为履行铁路国有资产管理职责的政府部门，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与原铁道部控制的除中铁集装箱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之外的其它铁路运输企业

间的业务往来不属于关联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铁道部撤销后，以企业法人方式注册设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成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铁路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也因此成为公司关联法人，相关的交易事项成为关联交

易。 由于相关交易事项为延续原来协议，实际权力义务等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３

、我国铁路运输行业具有“设备联网、生产联动、统一指挥、部门联劳”等关联性和整体性强的特点，根

据铁路运输技术组织的要求，公司与铁路运输相关的部分业务需要与铁路总公司及其下属的各运输企业共

同完成，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必要的，有利于公司业务的经营，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项议案以

６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公司董事会依法运作、公司财务

规范、关联交易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等方面认真开展监督工作，保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并对

相关事项发表以下意见：

１

、公司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始终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规范经营，贯彻“法制、监督、自

律、规范”的八字方针，公司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不断健全完善内部控制制

度。 公司董事、经理在履行职责时恪尽职守，没有发生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２

、监事会认真地检查了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状况。经审核，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财务

报告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师的审计报

告客观、公正。

３

、监事会对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项目进行了审核，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已全部在报告期

前按募集资金承诺及变更的项目投入使用，投资项目变更程序合法。本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４

、监事会对报告期内公司的收购、出售资产事项进行了审核，报告期内公司没有重大收购、出售资产事

项。

５

、监事会对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在处理关联交易时遵循了公平合理的

原则，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审批和披露程序，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没有发现内幕交易，没有损害

部分股东权益及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６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审核，认为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了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

７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审阅，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内部控制报告客观、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

本项议案以

６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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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 2013 年度及预计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形成的日常关联交易是由于国家铁路行业改革及我国铁路行业的

特点造成的，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铁道部为履行铁路国有资产管理职责的政府部门，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与原铁道部控制的除中铁集装箱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之外的其它铁路运输企业

间的业务往来不属于关联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铁道部撤销后，以企业法人方式注册设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成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铁路总公司及下属企业也因此成为公司关联法人，相关的交易事项成为关联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１

、根据公司对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汇总统计及对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公司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需要

履行董事会批准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了六届十五次董事会，经非关联董事全部同意，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补

充确认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对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的议案》，

３

名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该项议案。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独立意见：

由于补充确认的

２０１３

年度关联交易是由于国家行业改革造成的， 无法提前预测并履行审议及披露义

务，公司对

２０１３

年度因此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补充确认是合理的。

由于我国铁路运输行业具有“设备联网、生产联动、统一指挥、部门联劳”等关联性和整体性强的特点，

同时由于铁路运输技术组织的要求，贵公司目前从事的铁路特种集装箱物流业务的线上运输业务还需要中

国铁路总公司提供调度组织等服务才能进行，无法由上市公司独立进行；贵公司的沙鲅铁路由于运输区间

较短，独立完成铁路的全部作业成本较高，不利于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公司的相关铁路业务与

中国铁路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必要的，有利于公司业务的经营。

鉴于公司目前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基本都是原延续多年的非关联交易事项，仅是由于行业改革而

成为关联交易事项，交易内容并没有重大变化，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也符合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补充确认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对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的议案》。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由于公司无法提前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行业改革所造成的关联交易，故本次对

２０１３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进行汇总及补充确认。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预计

金额（万元）

上年（前次）实际发生金

额（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中国铁路总公司

－ １

，

７１６．７２

注

１

中铁集装箱公司

－ １

，

８４０．９３

注

１

沈阳铁路局大连电务段

－ １１６．６３

注

２

沈阳铁路局

－ ３４４．２４

注

２

小计

－ ４

，

０１８．５２

与关联方合作经

营

沈阳铁路局

－ ７

，

５７１．６４

注

２

小计

－ ７

，

５７１．６４

使用关联方的设

备

沈阳铁路局

－ ６４５．２６

注

２

沈阳铁路局大连机务段

２

，

４４５．４２

注

２

小计

－ ３

，

０９０．６８

合计

－ １４

，

６８０．８４

注

１

：公司原与中铁集装箱公司特种箱综合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由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铁路货运改革调整了铁

路集装箱的承运人，公司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开始向中国铁路公司支付相关的服务费用。

注

２

：由于报告期内铁路行业改革造成，无法提前预计，无上年预计金额。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万

元）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中国铁路总公司

３

，

５５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６．１５ １

，

７１６．７２ ４８．２５

上年从下半年开始

发生关联交易事项

沈阳铁路局大连

电务段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１６．６３ １００．００

沈阳铁路局

３４４．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８６．０６ ３４４．２４ １００．００

小计

４

，

０２２．２４ ４３２．２１ ２

，

１７７．５９

与关联方合

作经营

沈阳铁路局

７

，

１２６．２３ １００．００ １

，

９２４．４１ ７

，

５７１．６４ １００．００

小计

７

，

１２６．２３ １

，

９２４．４１ ７

，

５７１．６４

使用关联方

的设备

沈阳铁路局

５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６４５．２６ １００．００

沈阳铁路局大连

机务段

２

，

２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２１．００ ２

，

４４５．４２ １００．００

小计

２

，

７８５．００ ７５１．００ ３

，

０９０．６８

合计

１３

，

９３３．４７ ３

，

１０７．６２ １２

，

８３９．９１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对日常关联交易涉及的各关联人情况分别进行说明，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１

、中国铁路总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盛光祖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３６０

亿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

主营业务及职责：以铁路客货运输服务为主业，实行多元化经营。 负责铁路运输统一调度指挥，负责国

家铁路客货运输经营管理，承担国家规定的公益性运输，保证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运输和特运、专运、抢险

救灾运输等任务。负责拟订铁路投资建设计划，提出国家铁路网建设和筹资方案建议。负责建设项目前期工

作，管理建设项目。 负责国家铁路运输安全，承担铁路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２

、沈阳铁路局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王占柱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２

，

４１９

，

０３９

万元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９

日

经营范围：主营铁路客货运输及相关服务业务、装卸、仓储等。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铁路总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一）款“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

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规定的关联关系。

沈阳铁路局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下属的全资企业，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款“由上述第（一）

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规定的关联关系。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交易事项多为承接或延续原已持续多年的协议，是由于铁路行业改革成为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

履约障碍或困难。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１

、中国铁路总公司为公司特种箱运输提供服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铁路实施货运组织改革。 在本次货运组织改革之前，公司第一大股东中铁集装箱公司作

为铁路集装箱承运人向公司提供包括特种箱运营管理、安全管理、修理维护、新箱开发、购置与技术改造、文

件传达等多项综合服务，公司按特种箱使用费的

２０％

向中铁集装箱公司支付综合服务费。 本次铁路货改实

施后，为确保公司继续顺利经营铁路特种箱业务，由中国铁路总公司及其下属运输企业作为铁路集装箱的

承运人继续向公司提供铁路特种箱的相关服务。

２

、沈阳铁路局就沙鲅铁路运输向公司提供相关服务

１

）《铁路运输通讯服务合同》

根据沙鲅铁路运输生产的需要， 公司与沈阳铁路局大连电务段按照原铁道部相关规定及标准签定了

《铁路运输通讯服务合同》。

２０１３

年公司向沈阳铁路局大连电务段支付了通讯服务费

１１６．６３

万元。

２０１４

年还

将继续签署相关的服务合同，预计

２０１４

年的通讯服务费约

１２０

万元。

２

）《运输服务协议》

根据沙鲅铁路运输生产的需要， 公司在收购沈阳铁路局沙鲅铁路支线资产及业务时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与

沈阳铁路局签订了《运输服务协议》，沈阳铁路局向公司提供事故救援、治安管理、货检等综合服务，各项服

务的收费标准按“公平、合理”的一般商业原则确定。 根据该协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向沈阳铁路局支付事故救

援、治安管理、货检、综合服务费用

３４４．２４

万元。

２０１４

年继续执行上述协议，预计相关服务费用标准不变。

（二）与关联人合作经营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１

、与沈阳铁路局合作经营优质优价旅客列车

根据公司于

１９９８

年与大连铁道有限责任公司就投资改造旅客列车合作事宜签订的协议及原铁道部有

关清算政策，公司每年通过沈阳铁路局取得的空调车清算收入，目前根据该协议投资的空调列车大部分已

陆续到期退出。 相关协议内容及政策文件已在公司

１９９８

年公开发行股票时编制的《招股说明书》、

２００３

年

配股的《配股说明书》、

２００７

年公司增发的《招股说明书》及以前部分年度的定期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该交易

定价是按照原铁道部颁布的相关规定确定，属国家铁路运输主管部门定价，公允合理。报告期由于铁路行业

改革， 该合作事项成为关联交易，

２０１３

年公司从沈阳铁路局获得空调列车清算收入

３

，

４９９．６４

万元， 预计

２０１４

年公司可获得清算收入

３

，

０５４．２３

万元。

２

、向沈阳铁路局出租旅客列车

根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司与沈阳铁路局签订的租赁协议， 公司将

５９

辆

２５

型和

７

辆

２５Ｚ

型旅客列

车租赁给沈阳铁路局，每年公司获得列车租赁收入

４

，

０７２

万元。 上述租金是经双方充分协商测算后并经原

铁道部铁财函［

２００４

］

７７３

号文《关于沈阳局租用铁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Ｔ

型客车的批复》批准，属于政府定

价，公允合理。本次沈阳铁路局由于铁路行业改革而成为公司关联方，上述非关联交易事项成为关联交易事

项，但执行的原协议无变化。

（三）使用关联方的设备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租用沈阳铁路局调车机

根据沙鲅铁路运输生产的需要，

２０１３

年公司向沈阳铁路局大连机务段租赁

５

台调车机并签定了《租用

机车合同（

２０１３

）》和《租用机车成本补偿费合同（

２０１３

）》，双方根据原铁道部相关文件等规定，并根据实际情

况协商确定了租金及补偿费标准，

２０１３

年公司向其支付租金及使用成本补偿费用

３

，

０９０．６８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公

司将继续向沈阳铁路局大连机务段租赁调车机并向其支付租金及成本补偿费用，预计金额

２

，

７８５

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我国铁路运输行业具有“设备联网、生产联动、统一指挥、部门联劳”等关联性和整体性强的特点，根据

铁路运输技术组织的要求，公司与铁路运输相关的部分业务需要与铁路总公司及其下属的各运输企业共同

完成，可以提升公司相关业务的效率，有利于公司业务的经营，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这些日常

关联交易是非常必要的。 由于行业改革导致这些非关联交易事项成为关联交易，其定价多是延续以前的协

议定价或按“公平、合理”的商业原则协商确定，结算的时间和方式也符合铁路行业资金清算的惯例，没有损

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拥有完整的铁路特种箱、铁路线路等资产产权，拥有独立的生产经营系统，所有经营决策均系独立

作出，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由于铁路业务特有属性和行业改革造成的，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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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要求，为了进一步明确公司利

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现金分红相对于股票股利在利润分配中的优先顺序等相关

事项，现对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的相关条款进行如下修订：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原为“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

１

）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

２

）提取法定公积金

１０％

；

（

３

）提取任意公积金；

（

４

）支付股东股利。

公司拟定利润分配政策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

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公司具体分配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定，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现修改为：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

１

）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

２

）提取法定公积金

１０％

；

（

３

）提取任意公积金；

（

４

）支付股东股利。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一）决策机制与程序：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制定及审议通过后报由股东大会批准。 独立董事应

当就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在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

会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可通过多种渠道（如电话、传真、网站交流、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

等）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当年盈利且符合实施现金分红条件但公司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或拟分配的现金红利

总额（包括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未达到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的，应根据中国证监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履行相关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分配形式：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分配形式。 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应优

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发生股东违

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三）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在当年盈利的条件下，公司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

项发生，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利润的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发展阶段、经

营状况、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拟定预案。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等，预

计支出（扣除针对该计划或支出，以发行股票方式公开或非公开募集资金部分）累计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或净利润的投资事项。

（四）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

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并应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根据公司业务的发展阶段确定股票股利与现金分红在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

（五）分配政策的调整及变更：公司根据外部经营环境和自身经营状况可以对本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

策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对既定利润分配政策

尤其是对现金分红政策作出调整的，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

通过，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发表独立意见。 ”

本议案已经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六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具体办理《公司章程》在工商管理部门变更备案事宜。

特此公告！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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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分红（税前）：每股派

0.020

元（含税）

●

现金分红（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

0.019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股东每股派

0.018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04

月

14

日

●

除息（除权）日：

2014

年

04

月

15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04

月

18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2014

年

4

月

2

日召开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告已于

2014

年

4

月

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

二、分配方案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2013

年年末总股本

72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0.2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根据国家有关税法规定：

（

1

） 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

】

85

号）》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先按

5％

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19

元。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

后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分公司

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暂减按

50%

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暂减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

5%

。

（

2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股息

0.018

元人民币。 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3

）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实际

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2

元。

三、相关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04

月

14

日；

2

、除息（除权）日：

2014

年

04

月

15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04

月

18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2014

年

04

月

14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五、分配实施办法

1

、股东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2

、除上述股东以外，公司其他股东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 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3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根据规定，由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

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18

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

定

(

安排

)

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六、咨询方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

023-89021876 89021877

传 真：

023-89021878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3

年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0759� � � �证券简称：正和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32号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油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与MTA�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Limited

签署《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MTA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Limited

（以下简称

"MTA

公司

"

）拥有的

North Caspian Petroleum JSC

（以下简称

"NCP

公司

"

）

75%

的股权。

投资金额：本次收购的投资金额为

3750

万美元。

特别风险提示

: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油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油泷

"

）

与

MTA

公司签署的仅为框架协议，待完成尽职调查，签署正式协议时以及本次交易涉及的事

项有后续进展时，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4

日以书面传真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

事，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8

日以通讯方式审议表决召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油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

MTA Securities and Invest－

ment Limited

签署

<

框架协议

>

的议案》。 鉴于

MTA

公司持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NCP

公司的

100%

已发行股份

,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油泷与

MTA

公司签署《框架协议》，以上

海油泷对

NCP

公司的尽职调查取得满意结果为前提，由上海油泷或其指定机构以

3750

万美

元的价格从

MTA

公司购买其持有的

NCP

公司的

75%

已发行股份， 并与

MTA

公司共同投资

于

NCP

公司。

NCP

公司是一家依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法律成立的公司， 该公司拥有在滨里海地区总

面积约

9867

平方公里的五个区块内勘探石油的权利。 根据德克萨斯州

S.A. Sehsuvaroglu

专

业工程师于

2010

年所出具的报告， 该五个区块的石油储量和资源量评估共计可达

14.86

亿

吨，并且

NCP

公司有权在哈萨克斯坦的特定区域建设一个原油终端。

NCP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5000

万美元。

2

、本次《框架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MTA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Limited

公司注册地址：英属维尔京群岛托托拉岛罗德城，

WickhamsCax 1 Mill Mail, 6

号房间，

3085

号信箱

注册资本：

5

万美元

董事：

Murat Safin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日期：

1997

年

9

月

25

日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股份转让

以上海油泷对

NCP

公司的尽职调查取得满意结果为前提， 上海油泷或其指定机构应当

与

MTA

公司签署 《股份购买协议》（

"SPA"

）， 以

3750

万美元的收购对价 （

"

收购对价

"

），从

MTA

公司购买

NCP

公司

75%

的已发行股份（

"

出售股份

"

2

、

MTA

贷款

在签署

SPA

的当日，

MTA

公司将与

NCP

公司签署一份贷款协议（以下简称

"MTA

贷款协

议

"

），在该

MTA

贷款协议项下，

MTA

公司将向

NCP

公司提供

3750

万美元的有息贷款（

"MTA

贷款

"

），

MTA

贷款的年利率为

8%

。

MTA

公司收到的

3750

万美元收购对价将由

MTA

公司立

即支付到

NCP

公司，成为

MTA

公司对

NCP

公司的贷款。 该笔

3750

万美元的有息贷款中的

2000

万美元将用于偿还

NCP

公司现有的银行贷款和应付账款，剩余部分根据

NCP

公司届时

基于勘探工作和研究工作进展修改和更新的、 并经股东大会和哈萨克斯坦有权机构批准的

勘探工作计划进行使用。

3

、油泷贷款

在签署

SPA

的当日，上海油泷或其指定的企业（

"

贷款人

"

）将与

NCP

公司签署一份贷款

协议（以下简称

"

油泷贷款协议

"

）。 在该油泷贷款协议项下，贷款人将向

NCP

公司提供

1.425

亿美元的有息贷款（

"

油泷贷款

"

），油泷贷款的年利率为

8%

。在

MTA

贷款全部使用完毕之后，

根据

NCP

公司届时基于勘探工作和研究工作进展修改和更新的、 并经股东大会和哈萨克斯

坦有权机构批准的勘探工作计划，油泷贷款会按月支付给

NCP

公司。

4

、尽职调查

上海油泷有权自行和

/

或通过第三方机构对

NCP

公司进行尽职调查，预计

45

至

60

天内

完成，上海油泷或其指定机构和

MTA

公司将基于尽职调查的结果签署

SPA

。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和风险分析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油泷与

MTA

公司签署《框架协议》，有利于增加公司石油业务，

公司将在签署正式股份购买协议或有后续进展时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 月 8 日


